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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劲仔食品 股票代码 00300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丰文姬 涂卓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46层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46层

电话 0731-89822256 0731-89822256

电子信箱 ir@jinzaifood.com.cn ir@jinzaifood.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924,594,058.34 620,250,251.21 620,250,251.21 4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3,129,110.25 56,670,426.03 56,563,111.62 4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886,529.68 53,321,779.82 53,214,465.41 3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0,174,567.24 115,177,675.28 115,177,675.28 -30.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 0.141 0.141 36.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1 0.141 0.140 36.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6.32% 6.31%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97,163,090.74 1,296,213,162.90 1,297,058,337.21 1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85,738,912.75 967,586,597.88 967,511,855.01 22.56%

注：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49.07%，主要是持续开发及优化经销商、落实终端市场建设、新产品推广

以及新媒体平台收入增长所致。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46.97%，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35.09%，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所

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0.39%，主要是公司存货储备增加所致。

5� 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6.17%、稀释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36.43%，主要是营业收入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2022年11月30日发布了《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解释了“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的问题，并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23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劲松 境内自然人 38.20% 172,325,527 172,325,527 质押 84,319,159

李冰玉 境内自然人 8.03% 36,210,240 36,210,240

刘特元 境内自然人 4.38% 19,746,931 14,810,198

蔡元华 境内自然人 4.34% 19,558,900 0

马培元 境内自然人 2.25% 10,144,189 0

佳沃（青岛）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9,022,925 0

杨忠明 境内自然人 2.00% 9,000,498 0

程金华 境内自然人 1.45% 6,543,600 0

#杨林 境内自然人 1.14% 5,137,094 0 质押 3,3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内需增长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3,867,3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周劲松与李冰玉为夫妻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杨林先生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799,700股。

持股数量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3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深耕鱼制品、豆制品、禽类制品三大优质蛋白健康品类，坚持全渠道发展，推动品

牌升级。在独立“小包装” 优势基础上，“大包装升级” 策略持续发力，同时新增“散称” 动能，产品矩阵和渠道

结构进一步优化，渠道竞争力不断加强，品牌力进一步提升。 2023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459.41万

元，同比增长49.0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12.91万元，同比增长46.97%。

公司坚持品质为先打造大单品，拥有一个“超十亿级” 大单品劲仔深海小鱼和多个“亿元级” 实力单品鹌

鹑蛋、豆干、肉干、魔芋等，其中潜力单品鹌鹑蛋月销已突破2700万元。 报告期内三大品类均实现快速增长，休

闲鱼制品、禽类制品、豆制品分别同比增长35.01%、155.05%、29.23%；

报告期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1.产品端：“大包装+散称” 助推产品矩阵优化，潜力新品鹌鹑蛋高速增长

2023年上半年，公司以“大包装+散称” 产品组合为基础，推动产品进入高势能渠道。 继续以“大包装升

级” 为战略抓手，陆续开发和优化整盒装、袋装“大包装” 产品销售和推广，重点完善网络布局、扶强扶优有终

端服务能力经销商，维护好优质终端建设，提升了终端品牌形象。 报告期内，公司大包装产品的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接近70%。同时，公司结合大包装战略布局，陆续开发专业散称经销商推动三大品类产品系列散称产品铺

市，提高客单价，填补渠道空白。 报告期内，公司散称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超过220%。

产品矩阵方面，公司聚焦鱼制品、豆制品、禽类制品三大品类，打造“小鱼、鹌鹑蛋、豆干、肉干、魔芋、素

肉” 六大产品系列，针对不同渠道开发适配的SKU产品，同时还积极研发线上专售品类、品牌联名产品等创新

产品，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三大品类、六大系列产品均保持增长。2022年销售额突破十亿

元的深海小鱼在2023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35.01%，2022年上市的的新品“小蛋圆圆” 鹌鹑蛋月度销售收入

已突破2700万元，成为公司黑马产品。 2023年上半年，禽类制品同比增长155.05%，成长为公司的第二大品类。

2.渠道端：渠道结构持续优化，高势能渠道迅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线下传统流通渠道、现代渠道、新兴渠道和线上渠道立体式全渠道稳健发展。 公

司全力推动弱势渠道开商和经销商升级转型，发力终端型经销商的全国经销体系建设，经销商数量从2,267家

增加至2,559家。

（1）线下渠道结构持续改善，优质终端建设推动高势能渠道增长

流通渠道是公司的重点渠道，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经销商开发和管理优化。一方面，公司继续加强社区

食杂店、BC类超市、批发店、校园超市、特渠等流通经销商网络的管理和建设，稳步发展终端管理型的高质量

客户，不断发展壮大经销商队伍，推动更多优质终端覆盖；另一方面，加强对经销商的培训、指导、管理和维护，

提高经销商活跃度，充分发挥现有的渠道优势，加强优质终端建设与推广力度，优化渠道终端陈列，提高终端

品牌形象，与经销商互利共赢，保障产品在渠道有更强的竞争力。

现代渠道方面，注重经销商布局，持续开发与拓展全国连锁KA、CVS连锁便利系统等以提升现代渠道覆

盖率；精选优质门店，多方面加强现代渠道陈列打造与推广投入，树立品牌形象和精细化管理的标杆。

对于零食很忙、糖巢、好想来、老婆大人等快速发展的新兴零食专营渠道，公司紧跟市场形势积极布局，为

客户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积极创新研发定制产品，拓展进驻盒马等高端会员店，取得良好市场反

馈。

报告期内，公司线下实现营业收入71,892.51万元，同比增长44.06%，占公司营业收入77.76%。

（2）新媒体渠道增长迅速，线上渠道保持高增长

公司高度重视线上渠道的管理和运营，通过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以及抖音、快

手等新媒体渠道，兴盛优选、美团优选、多多买菜等社区团购平台进行产品的销售和渠道建设。2023年上半年，

面对传统电商渠道流量下滑趋势，公司采取精细化运营，完善产品结构，紧跟新媒体发展趋势，布局短视频、社

交平台、达人直播等新兴渠道，建立从头部流量到自播带货的传播矩阵，实现品牌和销量的双重提升。 报告期

内，新媒体渠道增长迅速，同比增长580.48%。 劲仔品牌持续发力，晋级为天猫平台、抖音平台海味零食销售额

第一。

报告期内，公司线上实现营业收入20,566.90万元，同比增长69.71%，占公司营业收入22.24%，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

3.品牌端：聚焦战略产品，诠释“美味、营养、健康” 品牌内涵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战略产品，积极探索品牌定位，培育品类认知，打造“健康零食” 专家品牌形象，诠释

“美味、营养、健康” 的品牌内涵，让消费者沟通更清晰，劲仔品牌形象更专业。 公司在品牌传播渠道方面，集

中优势资源，线上线下联动打通。 一方面，挖掘产品“健康” 属性，通过社交媒体持续种草，以更高效触达消费

者，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与热门主播KOL绑定，加大劲仔品牌在年轻一代消费群里中的曝光率；另一方

面，开展了“抖音CNY” ，“‘4.1’ 鱼人节” 、“5.20活动” 、“高考考试季” 等活动，紧跟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点，

贴近Z世代群体热衷的活动形式、话题内容，融入新一代“健康” 的生活理念，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同时，加以

营销活动、广告投放以扩大品牌知名度，传播健康零食劲仔深海小鱼领导品牌地位，实现品牌影响力的快速提

升。

4.深化“全球化” 战略，供应链建设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全球化” 战略，肯尼亚子公司生产的野生鳀鱼首次进口中国，并亮相第三届中

非经贸博览会，这是公司全球供应链建设上的新突破。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供应链建设布局，加强鳀鱼的全球

精选与供应保障能力，为公司长期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5.研发持续投入，注重美味与健康双提升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对原辅料、工艺、配方等持续研究改良，提升产品的口味口感，满足消费者对产品

风味的需求。在细分需求方面，公司通过原料优势、营养元素添加、降脂降盐等工艺，满足消费者对休闲食品消

费升级的营养、健康的需求。食品研究院研发团队逐渐壮大，为产品升级、丰富产品矩阵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

更多热销产品提供了良好基础。报告期内，公司开发了“深海鳀鱼、蜂蜜味鹌鹑蛋、真有鱼豆干” 等8项新品，完

成了6项产品重点升级项目。

公司注重产品品质，加强源头管理与设计，进一步建立预防为主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 2023年上半年，公

司获得由中国质量检验协会颁发的 “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领先品牌”“全国食品行业质量领先企业” 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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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由董事长周劲松先生召

集，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送达至各位董事，董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关

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董事会于2023年8月17日在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

票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7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7人，无委托出席情况。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周劲松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募集

资金的使用及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文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

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拟以2023年8月21日为授予日，向1

名激励对象授予35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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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锐新先

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7日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的形式送达至各位监事，监事会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

相关材料，同时列明了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2、本次监事会于2023年8月17日在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广场A座写字楼46楼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方

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监事人数3人，无委托出席情况。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锐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

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确

定2023年8月21日为预留授予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

的相关规定。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

就。

综上，监事会同意以2023年8月21日为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授予

38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7.3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决议内容：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预留授予激励对

象名单：

1、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为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不包括独立董事、监

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公司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 本次被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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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23年8月21日

2、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数量：35万股

3、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价格：7.36元/股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7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的规定和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3年8月21日为

授予日，向1名激励对象授予35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1、权益种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的股票来源：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权益数量：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1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45,109.9159万股的0.8224%。 其中首次授予333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总额的89.7574%，占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0.7382%；预留38万股，占本计划授予总额的10.2426%，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

股本总额的0.0842%。

4、激励对象：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激励对象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

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股本

总额的比例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70 18.8680% 0.1552%

康厚峰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35 9.4340% 0.0776%

丰文姬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5 9.4340% 0.0776%

核心人员（25人） 263 70.8895% 0.5830%

首次授予合计（27人） 333 89.7574% 0.7382%

预留部分 38 10.2426% 0.0842%

合计 371 100% 0.8224%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有效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有效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20%。

2、以上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5、价格：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7.36元；

6、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时间安排：

（1） 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

或回购注销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的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

（3）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期

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首次及预留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自相应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登记

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公司将按

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7、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年-2024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

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X 业绩考核目标Y

第一个解除

限售期

以2022年度为基准年，2023�年度合并营业收

入、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25%。

以2022年度为基准年，2023年度合并营业收入、

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20%。

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

以 2022�年度为基准年，2024�年度合并营业收

入、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56%。

以2022年度为基准年，2024年度合并营业收入、

净利润增长率均不低于44%。

注：本激励计划中所指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股

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公司将根据根据每个考核年度业绩达成情况，确定公司层面解除限售系数：

公司层面业绩完成情况（M） M≥X X＞M≥Y

公司层面标准系数（R） 1.0 0.8

公司业绩考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实施。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按下

表考核结果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 100% 100% 6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公司层面解除限售系数（R）×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N)×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

款利息之和。

二、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1、2023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2、2023年4月3日至2023年4月12日，公司对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3年4月13日，公司

监事会发表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3年4月12日，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了自查，并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4、2023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

事就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及其他相关事宜，并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以及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

必需的全部事宜。

5、2023年8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首次授予的法律意见书》。

6、2023年8月1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2023年限制性股份激励计划预留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法律

意见书》。

三、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条件及董事会对预留授予条件满足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 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为：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

成就，同意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授予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的具体情况

1、权益种类：限制性股票。

2、标的的股票来源：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3、权益数量：公司拟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35万股限制性股票；

4、激励对象：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共计1人，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价格：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价格为每股7.36元；

6、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2023年8月21日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共1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苏彻辉 副总经理 35 9.4340% 0.0776%

预留授予股份总数 38 10.2426% 0.0842%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8、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后，将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五、关于本次授予价格、授予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数量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

明

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实施完成成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2022年利

润分配情况，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授予价格由7.58元/股调整为7.36元/

股。

除上述事项调整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其他内容与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六、激励对象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核查，在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前6个月内，未发现作为激励对象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股票买

卖的情形，上述人员作为激励对象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认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按照市价为基础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计划的股份支付成本，该等成本

将在本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3年8月21日。

经测算， 预计未来三年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138.95万元，2023年—2025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

下表：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3年

（元）

2024年

（元）

2025年

（元）

35.00 138.95 376,019.75 792,034.63 221,445.62

注：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

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

准。 如上表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该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

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

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

来的成本费用增加。

八、本次激励对象资金的来源

激励对象认购限制性股票及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获取标的

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九、独立董事意见

1、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预留授

予日为2023年8月21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激励计划有

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

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3年8月21日，并以授予价格7.36元/股向符合条件的1

名激励对象授予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条件和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认为：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与本次激励计

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

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

意按照公司拟定的方案授予1名激励对象35万股限制性股票。

十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针对公司2023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预留授予相关事项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公司本次预留授予相关事项符合《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依法办理本次授予的登记手续及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

十二、备查文件

1、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8日

劲仔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京能电力 600578 京能热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刚 郝媛媛

电话 010-65566807 010-6556680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陈家林9号华腾

世纪总部公园G座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陈家林9号华腾

世纪总部公园G座

电子信箱 jndl@powerbeijing.com jndl@powerbeijing.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85,967,793,849.81 84,693,136,899.96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5,534,139,352.61 24,407,381,166.70 4.6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007,137,029.95 14,071,156,102.46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8,372,061.67 515,134,838.09 -28.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52,712,948.17 499,699,715.29 -2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7,027,204.14 2,829,212,766.11 -101.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8 2.38 减少1.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42.86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4,919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6.73 4,467,498,114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沪

未知 6.44 431,432,509 0 无 0

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4 424,686,128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

CT001沪

未知 4.48 299,589,763 0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申能股份有

限公司－国君资管3012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未知 1.08 72,340,000 0 未知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先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91 60,998,308 0 未知 0

李卓

境内自然

人

0.63 42,334,743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0 33,305,172 0 未知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9 26,063,300 0 未知 0

哈尔滨市道里区慈善基金会 未知 0.32 21,415,8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不适用

变更日期 2023-06-01

信息披露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23年6月2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东完成非交易过

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32。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京 能 电 力

2020 年 公 司

债券 （第一

期）

20京电01 175249 2020-10-14 2023-10-15 800,000,000.00 3.75

北京京能 电

力股份 有限

公 司 2020 年

度第 一期中

期票据

20京能电力

MTN001

102001636 2020-08-24 2023-08-26 1,500,000,000.00 4.30

北京京能 电

力股份 有限

公 司 2022 年

度第 一期中

期票据

22京能电力

MTN001

102280177 2022-01-21 2025-01-21 1,500,000,000.00 2.87

北京京能 电

力股份 有限

公 司 2022 年

度第 二期中

期票据

22京能电力

MTN002

102282602 2022-11-25 2025-11-29 1,400,000,000.00 3.52

北京京能 电

力股份 有限

公 司 2022 年

度第 三期中

期票据

22京能电力

MTN003

102282671 2022-12-07 2025-12-09 600,000,000.00 4.20

北京京能 电

力股份 有限

公 司 2023 年

度第 一期中

期票据

23京能电力

MTN001

102380956 2023-04-17 2026-04-19 1,500,000,000.00 3.42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4.17 65.2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86 3.6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578� � �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3-43

证券代码:175249� � � � � � � � � �证券简称:20京电0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8月10日， 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送达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知。

2023年8月16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经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经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对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23年上半年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同日公告。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隋晓峰、周建裕、孙永兴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经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现行的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进行修

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披露的《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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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8月10日， 公司以专人递送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监事送达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通知。

2023年8月16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5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人。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经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没有发

现参与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源煤电 60097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四一 赵海波

电话 0557-3982147 0557-3982147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157号 安徽省宿州市西昌路157号

电子信箱 ahhymd@163.com 283563672@qq.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0,552,397,690.42 21,910,981,159.62 20,833,179,435.87 -6.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1,754,967,433.08 13,119,332,556.74 11,809,486,121.10 -10.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237,714,502.87 4,453,026,409.74 4,448,503,473.92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17,666,894.74 878,994,170.38 879,931,829.83 2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109,857,962.70 882,505,970.41 883,443,629.86 25.76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0,637,676.61 954,479,260.57 958,174,574.25 116.9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8.03 8.34 8.35

减少0.31个百分

点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9314 0.7325 0.7333 27.15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9314 0.7325 0.7333 27.15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1,71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54.95 659,438,889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4.92 59,026,330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

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1.53 18,388,943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0.84 10,076,519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未知 0.52 6,220,000 0 未知

王挺 未知 0.47 5,680,000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中证煤炭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5 5,438,987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

证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未知 0.44 5,315,690 0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煤炭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0 3,550,628 0 未知

华伟 未知 0.26 3,103,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东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971� � �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2023-031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2.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确认方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6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林先生主持。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恒源煤电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恒源煤电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杨林、周伟、陈稼轩、傅崑岚回避了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8日

报备文件

1.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省

皖北煤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独立意见

2.�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971� � � � � �证券简称：恒源煤电 公告编号：2023-032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3年8

月8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确认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3年8月16日下午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庆领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恒源煤电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恒源煤电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特此公告。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8日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恒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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